
應試

編號 姓名
應試

編號 姓名
應試

編號 姓名
應試

編號 姓名

01 李○諺 11 葉○邑 21 黃○展 31 張○娟

02 吳○哲 12 林○君 22 劉○珍 32 鍾○眉

03 陳○涵 13 林○廷 23 彭○棠 33 楊○申

04 邵○庭 14 林○峰 24 吳○純 34 蕭○凌

05 呂○綺 15 林○瑄 25 謝○真 35 李○哲

06 孫○正 16 郭○慈 26 陳○均 以下空白

07 彭○揚 17 郭○錚 27 李○珠

08 王○詮 18 李○芬 28 蕭○宏

09 李○雅 19 張○鳳 29 黎○

10 漆○毅 20 郭○任 30 楊○菁

三、應考人應服從監場人員指示。

四、請注意各節次考試時間，除第1節考試開始後10分鐘內仍得入場外，下午

    第2節考試開始後，即不得入場。

五、考試時不得使用手機或任何電子通訊器材(含電腦設備)，並請關機，勿

    隨身攜帶。

六、考試時勿交談、窺視，限用藍、黑色鋼筆、原子筆或簽字筆作答。

七、考試會場請留意自身秩序，請勿聊天喧嘩或四處走動。

八、考試當日請於上午8時30分前至本院4樓試場報到處辦理報到手續。

最高法院112年度第2次儲備聘用法官助理甄試第一階段筆試應試人員名單

考試時間:112年10月30日(星期一)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

考試地點:本院4樓會議室

★應試注意事項:

一、本甄試筆試不寄發准考證，請務必攜帶附有照片之正本雙證件（身分證及

    駕照或健保卡）以備查驗，未攜帶證件者，不得應試。

二、本筆試不得攜帶任何資料入場。另由本院統一提供「簡明小六法」供應

    試者參考。


